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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1.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行政区域内的申请人。 

二、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7号）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一百二十一条：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由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行使本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职权。
2.《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63号）第二十二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经过培训后，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试。考试合格的，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核发相应的操作证件。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有效期为6年;有效期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续展。未满18周岁不得操作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年满70周岁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操作证件。
三、办理机关

本许可实施机关为玉溪市江川区农业局。
四、审批条件

（一）初次申领：

1、拖拉机驾驶证申请人向区农机监理站提出申请。

2.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可以提出申请：

（1）年龄：18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 

（2）身高：不低于150厘米;
（3）视力：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  

（4）辨色力：无红绿色盲；

(5) 听力：两耳分别距离音叉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健全，肢体和手指运动能正常；

（6）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它手指必须有3指

（7）下肢：运动功能正常，下肢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

（8）躯干、颈部：无运动功能障碍。

3.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

（2）吸食、注射毒品，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的；

（3）吊销拖拉机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未满2年的；

（4）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被吊销拖拉机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的；

（5）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3年的；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期满换证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有效期为6年；有效期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续展。
    1、拖拉机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由驾驶员提出申请，提交的拖拉机驾驶证、身份证明和《身体条件证明》。

2、年龄在60周岁以上拖拉机驾驶人的审验，需每年提交一次身体条件证明，驾驶证管理岗审核申请人提交的拖拉机驾驶证、身份证明和《身体条件证明》按照《身体条件证明》的内容在计算机管理系统中录入办理日期及医疗机构名称，符合规定的，签注驾驶证。

3、档案管理岗收存《身体条件证明》。

4、拖拉机驾驶人的《身体条件证明》应当由本人或代理人送达农机监理机构。

五、申请材料

初次申领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见表1。期满换证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见表2。

表1 初次申领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要求
	依据

	1
	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复印件
	□原件

■复印件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1份
	复印件真实有效，与原件一致。
	

	2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业务流程记录单
	■原件

□复印件
	
	1份
	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3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证申请表
	■原件

□复印件
	
	1份
	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4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考试成绩表
	■原件

□复印件
	
	1份
	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5
	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合格的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真实有效，加盖公章。
	

	6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技能准考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7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培训记录
	■原件

□复印件
	
	2份
	填写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8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换证审验表
	■原件

□复印件
	
	1份
	填写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9
	 一寸彩色免冠近照
	■原件

□复印件
	
	9张
	本人近期一寸彩色白底板照片
	


表2 期满换证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要求
	依据

	1
	申请人有效居民身份复印件
	□原件

■复印件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1份
	复印件真实有效，与原件一致。
	

	2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业务流程记录单
	■原件

□复印件
	
	1份
	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3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操作证申请表
	■原件

□复印件
	
	1份
	内容完整齐全、文字清晰
	

	4
	县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合格的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原件

□复印件
	
	1份
	真实有效，加盖公章。
	

	5
	 一寸彩色免冠近照
	■原件

□复印件
	
	5张
	本人近期一寸彩色白底板照片5张
	


六、审批证件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七、办理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无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

（一）共同审批：无

（二）前置审批：无
十、中介服务：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证件有效期为6年；有效期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审验。
十二、资质资格

无。

审批流程

初次申领

1、受理岗审核拖拉机驾驶证申请人提交的《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1寸证件照9张、《拖拉机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以下简称《身体条件证明》）和身份证明及复印件。查询全国农机监理信息系统，确认申请人不具有已申领拖拉机驾驶证、被吊销拖拉机驾驶证未满两年、驾驶许可依法被撤销未满三年、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被吊销拖拉机驾驶证的情形，并在计算机管理系统中记录查询结果，符合规定的，受理申请，收存相关资料。查询结果证实存在上述不准申请拖拉机驾驶证情况的，出具退办凭证。因计算机网络问题暂时无法完成查询的，可以先受理，并在未核发拖拉机驾驶证前完成查询。期间，查询结果证实存在不准申请拖拉机驾驶证情形的，出具退办凭证。

2、受理岗预约科目一考试，查验驾驶培训记录，核发预约考试凭证。

3、考试岗按期进行科目一考试；考试前应当核实申请人，考试后应当在考试成绩表上记载考试成绩，并由考试员签名；考试不合格的，告知申请人不合格原因，并可以当场补考一次。

4、驾驶证管理岗复核受理岗收存的资料和科目一考试资料，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的信息，确定《拖拉机驾驶技能准考证明》（以下简称《准考证明》）编号，并制作、核发《准考证明》，收存驾驶培训记录，预约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考试。

5、考试岗按期进行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考试；考试前应当核实申请人，考试后应当在考试成绩表上记载考试成绩；考试合格的，应当由考试员在考试成绩表上签名，考试不合格的，告知申请人不合格原因，并可以当场补考一次。

6、驾驶证管理岗复核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考试资料，核对计算机管理系统的信息，符合规定的，确定拖拉机驾驶证档案编号。

业务领导岗审核。

驾驶证管理岗制作、核发拖拉机驾驶证，收回《准考证明》。

9、档案管理岗将全部资料存入拖拉机驾驶证档案。

（二）期满换证

（一）受理岗审核拖拉机驾驶证申请人提交的《拖拉机驾驶证申请表》、身份证明和拖拉机驾驶证，1寸证件照，查询申请人累积记分情况。属于拖拉机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的，还应审核《身体条件证明》。符合规定的，受理申请，收存相关资料，向申请人出具受理凭证。

（二）驾驶证管理岗制作、核发拖拉机驾驶证。
（三）档案管理岗将全部资料存入拖拉机驾驶证档案：

十四、审批咨询及进程查询

（一）审批咨询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玉溪市江川区农机监理站服务大厅主要负责许可事项提供材料、办理程序等方面的现场咨询答复。
（二）咨询途径

本行政审批事项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窗口咨询、电话咨询两种咨询途径。

（三）咨询工作程序

1.窗口咨询

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宁海路北段10号（江川区农机监理站服务大厅）；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申请者咨询相关事项办理程序的，窗口经办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内容进行相关解释并提供《办事指南》一份。2.电话咨询
（1）玉溪市江川区农机监理站服务大厅

电话 0877-8034580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四）反馈时限

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2个工作日内回复。

（五）进程查询

1.窗口咨询

地址：玉溪市江川区大街街道宁海路北段10号（江川区农机监理站服务大厅）；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申请者咨询相关事项办理进程的，窗口经办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内容进行相关查询并回答其问题，如遇不能当场解答的问题应进行书面记录，2个工作日内回复。

2.电话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拨打玉溪市江川区农机监理站咨询电话对所办事项进程进行电话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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